台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關懷身心障礙學生基金會實施計畫
1、 依據：84年4月23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九條第四款「身心障礙福利經費來源…四、私人或團體捐款」。

2、 主旨

1. 幫助本校師生接納、肯定特殊需求學生。
2. 協助校內突遭變故或家境清寒之特殊需求學生。
3. 提供特殊需求學生輔具及助學金補助。

4. 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活動相關經費支出。
3、 辦法

1. 成立關懷身心障礙基金委員會。

2. 本基金列入本校仁愛基金帳戶中。

3. 經費來源視學生需求，利用關懷身心障礙宣導週時間進行愛心義賣或捐款。

4、 申請資格：校內特殊需求學生

1.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

2. 經台南市鑑輔會核准之特殊需求學生。

5、 申請方式：視特殊學生需求由導師或相關行政人員提出。

6、 申請日期：視特殊學生需求隨時提出。

7、 審核方式：經基金會主任委員召開委員會審核通過。

8、 撥款金額：由委員會通過決定。

9、 委員會名單

	稱謂
	姓名
	執掌

	校長
	李月華
	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蘇恭弘
	委員

	學務主任
	陳志堅
	委員

	總務主任
	林國良
	委員

	輔導主任
	歐仁欽
	委員兼執行秘書

	會計主任
	蔡桂芬
	委員

	人事主任
	葉冠群
	委員

	輔導組長
	王維強
	委員

	資料組長
	標靜雯
	委員兼執行幹事


10、 本辦法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